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回應「晚期照顧：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立法建議」 

意見書 

 

簡介 

有關食物及衞生局於 2019 年 9月就上述立法建議發出的公眾諮詢文件，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社聯)早前向營辦長者服務及復康服務的會員機構進行諮詢，就著在不同服

務的運作情況及因應不同服務對象之特別需要，如何推行預設醫療指示及實踐於居

處離世展開討論。現根據綜合所得資料，社聯現提出下列意見及關注。 

 

有關預設醫療指示範疇的建議 

1. 認同立法方向：我們相信，每一個人不論殘疾或年紀，都應有權決定接受或拒

絶治療；而這決定對於患有重病以致精神上已無能力行事的人士，尤其在生命

關鍵時刻已不能有效表達其意願顯得尤其重要。基於尊重個人的自主權，業界

同意精神有能力行事的成年人就著是否接受治療意願，應凌駕治療提供者認為

對當事人最佳利益的決定。鑑於現時是依據普通法執行預設醫療指示，當中存

在法律上不明確因素及與其他法例潛在衝突，而導致執行上的困難，故此，業

界同意將預設醫療指示的現行普通法規定編纂為成文法則，以避免上述的情況

發生。 

 

2. 制定統一執行機制：為了令預設醫療指示的內容清晰明確，將含糊不清的可能

性減至最低，業界建議採用「法定指明表格」作出預設醫療指示，令醫療專業

人員在執行預設醫療指示是更為清晰，確切尊重病人的意願及其選擇。 

 

3. 修定精神健康條例：現時根據《精神健康條例》，醫生或牙醫對於精神上無能

力行事的人士可作出醫療決定。業界認為如該人士在精神上有行為能力時已作

出有效的預設醫療指示，應予以尊重。故此，業界同意在《精神健康條例》制

定特定條文，尊重病者早前就著是否接受治療已作出的決定，讓預設醫療指示

得以執行。 

 

4. 研究設立措施支援智障人士：業界亦提出，應尊重智障人士為自己作決定的權

利，讓他們在足夠的支援下作出預設醫療指示。加拿大、愛爾蘭及歐洲均提倡

為智障人士提供「支援決策」(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即在第三者(例如

照顧此智障人士的家屬)的協助下，讓智障人士清楚表達其意願。業界建議當



局在為預設醫療指示進行立法時，應研究設立機制，為智障人士提供支援，協

助他們作出預設醫療指示的決定。 

 

5. 採用科技為長遠目標：關於現時需出示文件正本以證明病人已作出有效的預設

醫療指示的建議安排，營運長者服務的機構均表示，該要求對於獨居及自理能

力欠佳的長者尤其困難。隨著科技一日千里，將預設醫療指示電子化在技術上

應該是可行或指日可待。我們建議，以預設醫療指示的電子版本作為醫療專業

人員決定是否給予病者治療之根據。不論是優化現有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或建立一套專為預設醫療指示而設的新電子系統，政府應透過科技以優化推行

預設醫療指示作為長遠的發展目標。 

 

有關於居處離世範疇的建議 

6. 修訂應適用於長者及殘疾人士院舍：業界表示政府提出建議有關修訂《裁判官

條例》，應適用於長者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的服務使用者。  

 

無論人生的最後階段是在院舍或家中渡過，要得到適切的晚期照顧，立法或修訂相

關現行法例是必須和重要的啟動。如何帶動醫療界及社會福利界協作、釐定各專業

的角色、分工、資源投放等，以至在社會裡有效長遠推行晚期照顧，實有賴食物及

衞生局，以及其他政策局和政府部門具前瞻及全面性的策動。社聯期望稍後與政府

及相關持份者就推動晚期照顧有進一步的討論，以回應社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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